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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航空大学 
 

校保密字〔2016〕2 号 

 
 

南昌航空大学 

保密教育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做好校保密教育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关于加强国防

科技保密管理工作的意见》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保密教育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分层次、

有重点的原则，以增强全体师生员工尤其是涉密人员和领导

干部的保密意识，防止泄密事件的发生。 

第三条  保密教育内容包括：保密形势教育和敌情教育、

保密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知识教育（培训）、确定涉密

项目、密级和保密期限知识教育培训、保密管理知识培训和

保密技术防范知识教育等。 

第四条  保密教育（培训）工作列入校保密委员会的年

度工作计划，由校保密委员会统一部署，校保密办会同宣传

部、人事处、保卫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等单位组织实施。 

第五条  各单位应按照校保密委员会的要求进行统一

部署，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开展适时的经常性的保密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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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育。 

第六条  保密教育采取宣传贯彻保密法规、文件，举办

专题保密知识讲座和培训，组织观看录像、保密知识答卷、

广播、板报等多种形式进行。 

第七条  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学习上级有关保密工作法

律、法规、规定和指示，深入理解和掌握其精神，自觉接受

保密教育，做好本单位（部门）人员的保密教育，带头营造

重视和加强保密工作的氛围。 

第八条  保密办负责领导干部及涉密人员的保密教育

和保密提醒工作。应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对涉密人员开

展以下几方面的保密教育：上岗前保密教育、在岗保密教育

（培训）、调离涉密岗位保密教育、出国（境）保密教育、

参加外事活动保密教育、参加其他重要涉密活动前保密教育。 

第九条  人事处负责在入校教育中统一对新进校工作

的教职工进行保密教育；在办理人员调离，退休手续时，应

征求校保密办意见，并负责对外派和接收挂职人员及调离、

退休的涉密人员进行保密教育，使其了解保密范围，明确保

密责任，掌握处理保密问题的方法,按有关规定实行脱密。 

第十条  人事处、国际合作交流处在办理人员出国（境）

手续时应征求校保密办的意见，并负责对其进行保密教育和

保密提醒工作。 

第十一条  科研管理部门在涉密项目的申报、立项和结

题时应向校保密办通报，要求相关人员到校保密办接受保密

教育，并负责日常保密提醒工作。 

第十二条  保密办和各级相关领导对涉密人员要经常

进行保密教育，使涉密人员熟悉基本的保密法规,知悉其必

须承担的保密责任和义务及应当享有的权利。 



3 
 

第十三条  各单位负责对所属人员的保密教育，各学院

负责本学院学生前往国防军工单位实习前的保密教育和过

程管理工作，要求学生签订《赴国防、军工单位实习保密承

诺书》（附件 1），承诺书由相关学院保存五年。 

第十四条  保密培训工作由保密办拟定年度培训计划

和经费预算，纳入学校预算方案。 

第十五条  为不断提高涉密人员保密防范知识和技能，

学校定期对涉密人员进行保密知识和保密技能培训。涉密人

员年度接受保密教育时间累计不少于 15 学时。 

第十六条  学校将保密教育纳入党委中心组学习内容

和每期党校培训计划中，安排一定学时，提高培训人员特别

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及涉密人员的保密意识。 

第十七条  学校要积极组织专、兼职保密干部和涉密人

员参加上级举办的涉密人员上岗培训班，逐步提高我校保密

工作持证上岗人员的比例。 

第十八条  保密教育工作纳入校年度工作考核。对保密

教育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和奖励；对不按要求进行保密教育的单位和个人，学校按有

关规定给予批评或处罚。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校保密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赴国防军工单位实习学生保密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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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赴国防军工单位实习学生保密承诺书 
 

为了做好赴军工企业实习学生的保密工作，防患于未然，

要求在学生进厂之前，由带队教师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保密

教育，要求大家遵守实习单位各项纪律，并牢记《赴军工单

位实习学生保密行为“十不准”》。 
 

赴国防军工单位实习学生保密行为“十不准” 
 

1.不准在生产区照相、摄像、录音。 

2.不准随意抄录、私自复印材料。 

3.不准提出厂方安排之外的参观内容。 

4.不准在实习单位使用涉密计算机。 

5.不准在老师讲课或介绍时使用手机。 

6.不准向厂方人员打听涉密事项。 

7.不准随意窜岗，进出与自己实习无关的场所。 

8.不准私自带他人进入实习地点。 

9.不准随意丢弃或出借实习记录本。 

10.不准在实习后将知悉的秘密散布传播和上网泄露给

他人。 
 

我已牢记《赴国防军工单位实习学生保密行为“十不

准”》，并承诺严格遵守上述要求，遵守实习单位各项规章制

度。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承诺人（签名）：         

学院          班 

 

                        年     月    日 
 


